
自動駕駛車輛風險分配與交通 

事故受害人之保障： 

商品責任與汽車責任保險之因應與變革* 

汪信君** 

<摘要> 

由於自動駕駛車輛所涉及之高度複雜性與風險難以預測，因此各國間莫

不對於自動駕駛車輛所衍生新型態風險，重新檢視現有侵權行為與保險制度

是否足以因應此一難題。如單就商品責任與損害賠償作為自動駕駛車輛所致

交通事故受害人之請求途徑，參就美國、歐盟、日本以及我國商品責任發展

之脈絡與障礙，顯然就舉證責任以及企業經營者所涉及符合「當時科技或專

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等抗辯帶來之障礙，將使受害人不易請求。 

本文則認為在現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提供受害人一定額度之基本保障

下，如涉及高度自動駕駛車輛造成交通意外事故時，亦應將駕駛人涵蓋為保

障對象，但此時之投保義務人與保險費之負擔者仍宜由自動駕駛車輛製造商

或經銷商（車輛進口商）等企業經營者較為適宜，並藉由車輛安全等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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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酌定保險費。或有慮及自動駕駛車輛製造商等企業經營者有無負擔過重而

影響其提升安全性意願等問題，但就現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費之負擔數額，

加上企業經營者得透過訂價方式轉移成本，又自動駕駛車輛本即以大幅提升

道路交通安全為目的，將來執行實施，除安全性分類與費率差異化之外，應

無顯著窒礙難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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